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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理想状态，两者在思想基础和理想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在

具体内涵、实现途径和最终目标上仍然有很大区别。为了更好理解“无为而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对儒道两家的相关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达到尧舜无为而治的大治局面，道家

主张道法自然，尊重规律克制欲望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状态，总结出“无为而治”对人道德修养的提

升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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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is the ideal state of social governance shared by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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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oism. The two have consistency in ideological basis and ideal goal, but there are still great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connotation, realization way and ultimate goal.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
st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govern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con-
cludes that Confucianism advocates to achieve the great governance situation of Yao and Shun 
without doing anything through moral education, while Taoism advocates to follow the natural 
law, respect the law and restrain the desire to achieve the social state of govern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governing without doing anything”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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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理想状态，但两者在具体内涵、实现途径和最终目标上

有很大区别。为了更好理解“无为而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对儒道两家的相关学说进行比较研究

具有一定的意义。 

2. “有为”与“无为”的内涵 

在探讨“无为”之前浅析何谓“有为”。在《说文解字》中对“有”有所释义。“有，不宜有也。”

《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凡有之屬皆从有。’不宜有也，即不是个别具体的所有，

不是某个事物之有，而是有本身，是纯粹的有。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先生论述过的纯有。他说：“有

就是无，比无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1]《老子》中记载：“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2]由此可见，“有”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地万物之源，是对具体物

的指称，指一切规章制度、等级秩序、伦理道德。二是“有”是相对于“无”来说的，有就是无。“有

为”指有作为，或有所待，所有对事物有所规定的都是有为。老子批判的“有为”是忽视自然规律的人

为。并不是所有的“有为”都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出对君子有为的

赞颂。“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无为也是在告诉人们要做什么，遵循“道”即客观规律，不过多的

进行干预，按照自然法则顺其而然。 
一般认为儒家主张“有为入世”，道家主张“无为出世”。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曰：“大哉尧之

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3]
可见孔子极力推崇尧舜的“无为而治”。无论无为还是有为，儒、道两家都是为了实现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的状态。由此可见，儒、道两家所讲的“无为而治”，皆是以无为求有为。 

3. 先秦儒、道“无为而治”的历史比较 

3.1. 儒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 

儒家的“无为而治”是一个德化的过程，与儒家重德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儒家的“无为”并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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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无所作为，而是指在礼乐制度之下，统治者通过为政以德，使得百姓受到感化，守道修德，各安

其分，最终形成社会和谐的大同局面。《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4]孔子认为无为而治的典范是舜，高度赞扬舜政，赞扬尧舜时期协和

万邦，没有战乱，没有礼乐刑罚，社会和睦，呈现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 [5]孔子向往尧舜及三代的社会状态，希望通过无为而治改变并结束如今礼乐崩坏，战乱四

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 
儒家的“无为而治”与“为政以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政以德”是“无为而治”的主要途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6]君主如北极星一般，不动如山，加强自身修养，进而

使百姓拥护其统治。为政以德的核心在于“德”，孔子推崇舜的以身作则，主张在精神上感化百姓，敬

德化民，而不是通过刑罚去治理百姓，只有统治者充分发挥道德人格力量，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才能

得到百姓的拥护。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6]
所以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如果只注重通过刑罚来规范百姓的行为，那么百姓仍然没有羞耻心，如果

在以德治为主导，通过道德教化，用礼乐治理，潜移默化、润物无数的感召百姓，带动百姓，达到“其

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同时辅之以刑罚对百姓形成一定的刚性约束力，刚柔并济，最终天下归顺。 
要实现“无为而治”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足民”、“足兵”、“足信之” [7]。“足兵”，兵

力充足为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孔子虽然反对战争，慎少言兵，但孔子曾

言“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治理国家文德教化和武装力量缺一不可。“足食”，

“民，国之本也。食，民之命也。”粮食关系到百姓的生存，是“仁”之首务。无“食”则无民，有“食”

则国安。“足信之”，是指君主要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子贡曾问孔子：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

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7]孔子认为在这三者之中，道德高于一切，由此可见民信是重中之重。“无为而治”强调的德治，不

仅要求君主修身彰德，而且要求百姓自觉遵守等级制度、生活秩序和道德规范，使得人人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儒家还创立了一个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道德规范体系体现着一种道德的自

觉 [8]。 

总之，儒家的无为而治的核心是“德治”，以民为本，主张统治者提高自身修养为表率，道德教化

使百姓“有耻且格”，进而实现统治者垂拱南面而治的理想状态。 

3.2.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个道化的过程，与道家素来讲究的“道法自然”一脉相承。“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2]老子将“无为”与“道”联系在一起，道家的“无为”遵

循道的本质特性“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在《老子》中首次出现“无为”

一词是这样记载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2]老子提倡统治者不对应百姓实行教化，

应该让百姓自为。老子反对“有为”，并不是反对一切有所作为，而是制止一切违背自然本性的行为。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2]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轮中心的洞中，正是因为车毂有空

的的地方，车才有作用。用泥土做陶器，正是陶器中有空的地方，陶器才能装置物品。建造房屋门窗，

正是有门窗这些空的部分，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带来的便利，是“无”发挥了它的作

用。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处于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的厌恶和绝望而考察出来的结果，老子认

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不顾自然规律，无视道法自然而肆意妄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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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

是贤于贵生。” [2]老子看到“百姓”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百姓遭受饥困，是由于统治者征税过多，

所以百姓才会长期处于饥饿之中。百姓难于统治，是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号令繁多，所以百姓很难管理。

百姓敢于轻生冒死，是由于统治者奢靡腐化，所以百姓甘愿为追求名利以身试法。只有淡泊名利，遵循

自然本性，不刻意求成求名之人，才能达到“贤于贵生”的状态。所以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慈、

俭、不争”的道德准则论，推崇反朴归真 [8]。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将其发展为一种顺世安命、随遇而安的处事方法和人生

态度。“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9]意思是说，顺时运而安，哀伤和喜乐就

不会影响到自身，实现自然的解脱。庄子也主张追求个性和自由，反对固定的道德规范框架的约束，《逍

遥游》中记载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9]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无己”即是“无为”，

顺应自然即是无为，注重事物的内在本质即是无为。 
总之道家的“无为而治”核心是“道”，以道为本，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使民无知无欲，最终实现

小国寡民的状态。 

3.3. 儒、道“无为而治”的异同 

儒、道两家“无为而治”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者思想基础的共同性和理想目标上的一致性。在

思想基础上，孔子曰：“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 [10]孔子用天不言，四季仍然照常运行，万

物仍然照样生长来形容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曾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

来。” [2]万物的道理，是不争论却获得胜利，不言语而获得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由此可见，双方

都主张尊重自然本性，顺应天命。在理想目标上，孔老双方都希望社会自然可以和谐，达到大同的理想

状态。孔子曾言：“吾与点也” [11]。曾皙是孔子的学生，主张以礼治国的太平盛世。“吾与点也”反映

君主无为、民富国强的社会状态。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

无欲则民自朴。” [2]统治者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安乐，便能够达到国泰民安的社会状态。 
儒、道两家“无为而治”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实现“无为而治”的依据和途径上。 
儒家“无为而治”以道德礼仪为依据，主张通过道德教化百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7]“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 [12]只要愿意求仁，人人皆可成君子。孟子认为

人性本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13]只要追求善，对善维护发扬，通过道德教化规避恶的侵蚀，

“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趋善避恶。儒家的“无为”即

是“德”，主张“为政以德”，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人的道德都能达到最高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百

姓会自觉的支持维护君主的统治，众星拱月。 
道家的“无为而治”以道为依据，体现道法自然的宇宙论。道是万物的本源，人既然属于自然，也

要遵循道的规律，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准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2]
万物的生长与天地无关，百姓的生活与圣人无关。百姓不受统治者的过多干预，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道家反对礼乐制度，认为礼乐制度不是善制，强调只有反朴归真，即不以礼法制度干预，而是顺应自然

万物的本性规律。老子认为治国最高境界在于“无为而无不为”，反对任何形式的治理，认为不治理才

是最好的治理，主张顺其自然。 

4. 先秦儒、道“无为而治”的现实价值 

新时代，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服

务，为人民服务。在社会治理上，儒、道两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如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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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仁礼道德，助推德性化发展 

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仁”被定义为道德德性的最高境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 [7]，在

一定程度上克己复礼，有助于控制自身欲望，规范言行举止，提高自身德性，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

亲密的社会关系网，从而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整合。儒家所倡导的仁、礼、德的社会群体观，将每

一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形成群体。就如同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4]在儒家仁礼道德的德性化驱动下，人民接受“仁、义、礼、智、

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伦理教育，有目的、有意识的个人私欲将被集体利益、

社会情感所代替，个人被作为“社会人”来看待，形成“人–家–社会–国”的关系网，个人更加肩负

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人人都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5]。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

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4.2. 尊重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以“道”为核心，道法自然即尊重天地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万事不可妄为”，人通过劳

动改变着自然，使自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天地

万物由道而生，人与自然相互联系，人依赖于自然。自然中的万物都是循环流动、转化，人不是自然界

中的主导，人的行为会引发一系列的自然变化，最终也会反映到人本身，这即是自然的规律。万物平等，

物无贵贱，和而不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同本同根，

人类不能以牺牲自然为条件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一叶障目，是短暂的，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污染

的恶果已经严重危害到人本身。“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2]常即是自然的规律，

违背规律即是“妄作”，会造成凶险的后果。从生态角度上，即坚持适度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

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追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谐发展，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5. 结语 

儒、道两家“无为而治”思想各有异同，但无优劣之分。二者的社会治理思路对新时期完善和创新

社会治理有着十分重大的参考价值。在儒家的“无为而治”思维下，其中所蕴含的政治观、平等观、道

德观，对于当今时代正确处理道德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道家“无

为而治”思想中，“治”是“无为”的延伸，即以“无为”之法来实现“治”的目的，从而实现自然化

的有效管理和治理，即必须遵循事物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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